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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2 日 
法務部令  法令字第 0970028829 號 

修正「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訓練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訓練規則」部分條文 

部  長 王清峰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訓練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七條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三

條、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十 條  司法官訓練期間定為一年六個月至二年，分下列四個階段實施。每期開訓、結訓

日期，應於開訓前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一、 第一階段：學員先行在本所接受基礎講習課程，旋即赴行政機關及相關機構

學習行政業務等事項。 
二、第二階段：學員在本所接受各類課程之講授、研究、擬判及演習。 
三、第三階段：學員分配至法院、檢察署等機關學習審判、檢察等業務。 
四、第四階段：學員回本所接受擬判測驗、實務綜合檢討及分科訓練等。 

   前項訓練期間與實施次序，得視實際需要，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增減或變

更。 
   教學參訪、有關品德學識培養之各種項目及康樂活動等，於訓練期間內酌定時間

配合進行。 
第 十六 條  訓練期間法律及其他課程視需要舉行各種擬判測驗、隨堂考試及法律課程考試，

其科目及方式於考試前公布之。 
   第四階段訓練期間得舉行口試。 
第 十七 條  學員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重訓： 

一、第二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四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者。 
二、第二階段法律課程考試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者。 
三、第四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者。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考試科目三分之一者，得予補考一

次。無故不參加補考或補考後仍有不及格者，應予重訓。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應予重訓情形者，應於接受書面通知次日起停止受訓，並於一

個月內向本所申請重訓，由本所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備查。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應自費參加另期全部四階段訓練。 
第十七條之一  學員於訓練期間中途離訓，除因重大傷病、生產經准予保留受訓資格者外，應返

還在所期間所領全部津貼及各項補助。 



行政院公報 第 014 卷 第 161 期  20080822  外交、國防及法務篇 

第 十八 條  學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受訓資格： 
一、 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習成績有一類、第二階段擬判測驗有三分之一以上科

目、第二階段法律課程考試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或第四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者。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績不及格者。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止受訓資格之處分者。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規定請假、曠課達應予廢止受訓資格之時數者。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應予重訓之情形者。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處分應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本所函報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 
第二十一條  結業學員經分發任用後，應即遵令到職，其不遵令到職或服務未滿三年而離職

者，應返還在所期間所領全部津貼及各項補助。但因重大傷病或其他特殊理由經准予

離職者，不在此限。 

 
 
 


